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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本集團尚未根據多項貸款協議所定之還款時間表償還及／或支付

其大部份借貸。

本集團與銀行就重組債務之利息及調整還款數額與時間表展開磋商，冀可減輕本集團之利息及

現金流量負擔。此外，本公司將視乎市況，不時藉發行新股壯大資本基礎。董事對上述之磋商

及重組方案之結果深表樂觀，因此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乃按持續

經營之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法經重估若干資產後作出修訂，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編製。

本集團於本年度採納以下由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之會計準則（「會計準則」），該等會

計準則對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告之呈報

會計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動表

會計準則第34號（經修訂） ： 僱員福利

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該等會計政策在本年度之變動及採納此等全新會計政策之有關影響

載於下文：

(a) 集團會計

(i) 綜合賬目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結算之財務報表。附

屬公司乃本集團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董事會組成，控制其逾半數投票權或持有過半數

已發行股本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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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a) 集團會計（續）

(i) 綜合賬目（續）

於本年度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業績由實際收購日期起計入綜合收益表或計至實際

出售日期止（如適用者）。

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交易及結存，均於綜合賬目時予以抵銷。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虧乃銷售所得款項與本集團應佔有關公司之資產淨值連同任何未

攤銷商譽或負商譽或已撥入儲備之商譽／負商譽（須為先前並未於綜合收益表扣除

或計入者）兩者之差額，並計及任何相關累計外㶅換算儲備。

少數股東權益乃外界股東所分佔於附屬公司之經營業績及資產淨值。

於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中，附屬公司投資乃按成本值減任何減值虧損撥備（如有）。

本公司佔附屬公司之業績乃根據已收及應收股息計算。

(ii) 外幣換算

外幣交易均按交易日㶅率換算為港元。以外幣為單位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則按結算日

之㶅率換算為港元，所產生之㶅兌盈虧均撥入收益表處理。

附屬公司以外幣結算之財務報表，均按結算日之㶅率折算，而收益表項目則以平均

㶅率折算。㶅兌差額均列作儲備變動。

在過往年度，海外附屬公司之收益表項目乃以結算日之㶅率折算。故此會計政策出

現改動，然而，由於是項轉變對現時及過往年度未有造成重大影響，故未有重列過

去年度折算海外附屬公司之收益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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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商譽／負商譽

商譽乃本集團收購附屬公司當日，所支付之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所佔有關公司於收購當

日之可辨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之數額。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商譽確認為資產，並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減值虧損列

賬。商譽以直線基準按其估計可用年期攤銷。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因收購而出現之商譽於儲備撇銷。商譽之任何減值虧損計入收益

表內。

負商譽乃本集團於收購附屬公司當日，本集團所佔有關公司於收購當日之可辨認資產及

負債之公平值超逾所支付之收購成本之數額。

就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之收購而言，負商譽與商譽在相同資產負債表分類內呈列。倘

負商譽乃關於未來虧損及開支之預期，而有關事項在本集團之收購計劃內經已得悉並能

可靠地計量時（但不代表於收購當日可辨識之負債），則負商譽之部份會在未來虧損及開

支確認時在收益表確認。任何不超出所收購之非貨幣資產公平值之尚餘負商譽，按有關

資產尚餘之加權平均使用年期在收益表確認；超出該等非貨幣資產公平值之負商譽即時

在收益表確認。

就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之收購而言，負商譽於綜合賬目時即時撥入儲備。



星 港 地 產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報27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固定資產

(i)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指有關建築工程及發展均已完成，並因其投資潛力而持有之土地及樓宇

之權益，投資物業之任何租金收入均按公平原則磋商而釐定。

凡未滿租約逾二十年所持有之投資物業每年均由外界合資格估值師進行估值。估值

乃按公開市場價值方法根據個別物業進行，土地及樓宇不會因而附帶個別價值。估

值會納入本公司之週年財務報表。投資物業之價值變動，列作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

變動處理。若按投資組合基準計算，該儲備總額未足補償虧絀時，則虧絀超出投資

物業重估儲備總額之餘額會自收益表扣除。倘一項虧拙先前已在收益表扣除，但其

後出現重估盈餘，則重估盈餘一概撥入收益表，惟以先前扣除之虧絀為限。

凡未滿租約為二十年或更短時間所持有之投資物業乃按租約尚餘年期予以折舊。

於出售投資物業時，有關先前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變現之有關部份將轉撥入收益表

內。

(ii) 發展中物業

發展中物業乃於發展工程尚未完工之土地及樓宇之投資，兼且管理層有意代有關發

展工程完成後將有關物業作投資用途。該等物業乃按成本列賬，成本包括錄得之發

展及建築開支及利息及其他與發展有關之直接成本減任何累計減值虧損。發展工程

完成時，該等物業乃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撥入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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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固定資產（續）

(iii) 其他固定資產

其他固定資產包括租賃物業裝修、辦公室設備及汽車。其他固定資產以成本減累計

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如有）列賬。

其他固定資產乃按該資產之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基準折舊以撇銷其成本減累計減

值虧損。所採用之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按租約年期

辦公室設備 20%
汽車 20%

資產之增值部份經資本化後按本集團預期可使用該資產之年期予以折舊。

(iv) 出售收益或虧損

出售固定資產（不包括投資物業及發展中物業）之盈虧乃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有關資

產之賬面值兩者之差額，有關款項於收益表內確認。任何有關該資產所佔之重估儲

備餘額將撥入累計虧損作為儲備變動。

(d) 投資證券

投資證券（即按明確長期策略目的而持有之證券）乃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如有）列賬。個

別投資證券之賬面值於各結算日均會予以評審，以確定投資證券之公平值有否跌至低於

賬面值。當出現非暫時性之公平值下跌時，有關投資證券之賬面值將調低至其公平值。

減值虧損乃於收益表中列為支出。

出售投資證券之盈虧乃根據估計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投資證券之賬面值之差額而決定，

有關盈虧在出現時計入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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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e) 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供重售物業

由固定資產轉撥至流動資產之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供重售物業乃按資產賬面值（根據其

原定分類而列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可變現淨值乃參照管理層根據目前

市況得出之估計售價減去任何出售時將錄得之重大估計成本而計算。

(f) 減值

本集團於每個結算日均會對旗下有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作出評估，以確認有否任何跡

象顯示該等資產已出現減值虧損。倘資產之估計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值，則該資產之

賬面值將調低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即時確認為開支，除非有關資產乃以經重估金

額列賬，屆時減值虧損會視作重估虧絀。

倘其後出現扭轉減值虧損之情況，資產之賬面值則會調升至其經修訂估計可收回金額，

然而所增加之賬面值不可超逾假設有關資產未有於過往年度確認減值虧損所釐定之賬面

值。減值虧損之撥回即時確認為收入，除非有關資產乃按經重估金額列賬，屆時減值虧

損之回撥視作重估盈餘處理。

(g) 應收賬款

倘應收賬款被視為呆賬，則會作出撥備。應收賬款於扣除撥備後在資產負債表列賬。

(h)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就由所有重大時差產生且可能於可見未來實現之稅項影響，以負債法作出撥

備。未來之遞延稅項收益只會在合理保證可實現時才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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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i) 僱員應享假期

僱員享有之年假於其產生時予以確認。本集團已為截至結算日止僱員所提供之服務而產

生的年假之估計負債作出撥備。

僱員之病假及產假或陪妻分娩假將於僱員正式休假時方獲確認。

(j) 強制性公積金

本集團向全體僱員參與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供款。本集團與僱員向強積

金計劃作出之供款乃根據僱員基本薪金之若干百分比計算。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乃

於到期支付時在收益表劃撥為開支。

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持有並存放於一獨立管理之基金。

(k) 經營租約

凡資產擁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與回報仍屬出租公司之租約均作經營租約處理。根據經營

租約支付之租金於扣除出租公司提供之優惠後，以直線基準在租期內於收益表扣除。

(l)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於資產負債表內按成本列賬。就現金流量報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

物包括手頭現金，存放銀行之活期存款，於購入至到期之期間不超過三個月之現金投資

及銀行透支。

(m) 撥備

當過往事故導致本集團現時產生債務（法律或推定），且可能在日後需要付出資源以低償

有關債務並能對有關債務之金額作出可靠估計時作出撥備。倘本集團預期一項撥備將獲

補償，例如根據保險合同可獲賠償，則有關補償金額將在可以肯定時確認為個別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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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n) 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或然負債為因過往事件而可能導致之債務，惟其存在與否需取決於一項或多項目前未能

確定且並非本集團控制範圍內之未來事件會否出現。或然負債亦可以是因過往事件而導

致之現有但不確認之債務，其未確認之原因為有關事件將不大可能會導致經濟資源之流

出或債務之金額不能可靠地計量。

或然負債將不予確認但需在財務報表附註內披露。如當經濟資源流出之可能性有所改變，

致使有可能導致經濟資源流出，其時須對或然負債作出撥備。

或然資產為因過往事件而可能產生之資產，惟其存在與否需取決於一項或多項目前未能

確定且並非本集團控制範圍內之未來事件會否出現。

或然資產將不予確認但於經濟資源可能流入時在財務報表附註內披露。當資源流入之情

況幾可肯定時確定為資產。

(o) 收入確認

收入按以下方法在收益表內確認：

(i) 租金收入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按時間比例基準確認入賬。

(ii) 出售物業所產生之收入於簽署有法律約束力之銷售合約時確認入賬。

(iii) 系統集成服務收入乃按服務完成基準確認入賬。

(iv)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以時間比例按尚餘本金及實際適用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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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p) 借貸成本

直接用作收購、興建或生產需要相當長時間才可投入既定用途或銷售之資產之借貸成本

均會資本化，撥作該資產之部份成本。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在產生期間於收益表扣除。

(q) 分部報告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方法，本集團決定採用業務分部作為主要申報方式，而地區

分部則為次要申報方式。

分部收入、支出、資產與負債包括分部直接應佔之項目，以及按合理基準可分配予該分

部之項目。分部收入、支出、資產與負債乃根據未經綜合程序對銷集團內部間之結存與

集團內部間之交易前之數額，惟倘有關集團內部間之結存及交易是屬於同一分部內之集

團企業者，則另作別論。

分部資本開支乃收購預期可用於多於一個期間之分部資產在期內之總成本。

未分配項目主要包括財務及企業資產、計息貸款、借款、企業及財務開支。

(r) 關連方

在財務報表中，如果本集團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人士或對另一方人士之財務及

經營決策作出重大影響，或另一方人士有權直接或間接控制本集團或對本集團之財務及

經營決策作出重大影響，或本集團與另一方人士均受制於共同控制或受相同之重要影響

時，則被視為關連方。關連方可為個別人士或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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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收益

本公司於本年度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之主要業務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5。

本年度於營業額內確認之各主要收益類別之款額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出售物業所得款項 148,030 －

　租金收入 4,760 8,697
　系統集成服務收入 －－－－－ 362

152,790 9,059
------------------------ ------------------------

其他收益

　利息收入 1 537

　其他收入 250 148

251 685
------------------------ ------------------------

總收益 153,041 9,744

4.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本集團於本年度有兩大主要業務分部：

‧ 物業投資 － 持有作重售及投資之物業

‧ 系統集成服務 － 系統設計及集成

業務分部間並無進行銷售或其他交易。

有關上述業務分部之資料載於第34及第35頁。

地區分部

按地理位置劃分之分部資料並無顯示因海外業務所佔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業績皆少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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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系統

物業投資 集成服務 其他業務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2,727 － 63 152,790

分部業績 (67,642) 1 313 (67,328)

減值虧損／出售分部資產之虧損 (28,000) (567) (108,035) (136,602)
經營成本 (3,438) (183) － (3,621)
未分攤成本 － － (12,838) (12,838)

經營虧損 (99,080) (749) (120,560) (220,389)
融資成本 (23,011) － (18,587) (41,598)

除稅前虧損 (122,091) (749) (139,147) (261,987)
稅項 3 － － 3

除稅後虧損 (122,088) (749) (139,147) (261,984)
少數股東權益 － － － －

股東應佔虧損 (122,088) (749) (139,147) (261,984)

分部資產 44,400 374 997 45,771
未分攤資產 － － 20,891 20,891

總資產 44,400 374 21,888 66,662

分部負債 (195,976) (3,845) － (199,821)
未分攤負債 － － (40,658) (40,658)

總負債 (195,976) (3,845) (40,658) (240,479)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 － 225 225
折舊 － (130) (503 ) (633 )
於收益表確認之減值損失 － － (110,000) (110,000)
撇減供重售之物業／

發展中物業 (28,000) － － (28,000)
其他非現金支出 (219,015) (567) (1,135) (2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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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系統

物業投資 集成服務 其他業務 本集團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8,697 362 － 9,059

分部業績 7,305 80 685 8,070

減值虧損／出售分部資產之虧損 (141,908) (1,030) (4,236) (147,174)
經營成本 (3,731) (2,006) (283 ) (6,020)
未分攤成本 － － (18,343) (18,343)

經營虧損 (138,334) (2,956) (22,177) (163,467)
融資成本 (31,874) (5) (4,423) (36,302)

除稅前虧損 (170,208) (2,961) (26,600) (199,769)
稅項 (9) － 123 114

除稅後虧損 (170,217) (2,961) (26,477) (199,655)
少數股東權益 － 298 (61) 237

股東應佔虧損 (170,217) (2,663) (26,538) (199,418)

分部資產 292,795 1,182 110,000 403,977
未分攤資產 － － 29,390 29,390

總資產 292,795 1,182 139,390 433,367

分部負債 (322,283) (3,904) (193 ) (326,380)
未分攤負債 － － (52,947) (52,947)

總負債 (322,283) (3,904) (53,140) (379,327)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 － (217 ) (217 )
折舊 － (258) (683 ) (941 )
於收益表確認之減值損失 (83,670) (1,030) (4,196) (88,896)
撇減供重售之物業／

發展中物業 (52,120) － － (52,120)
其他非現金支出 (1,000) 83 (40) (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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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計撥備及其他虧損與收益前之經營虧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撥備及其他虧損與收益前之經營虧損

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計入

應收物業之租金減支出1,354,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1,457,000港元） 3,343 7,240

扣除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450 650
上年度 －－－－－ 150

呆壞賬 －－－－－ 917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633 941

撇銷固定資產 1,621 －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 81 (15)
1,702 (15)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776 2,343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994 4,273

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透支之利息 20,515 25,409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貸款之利息 4,070 7,885
債券

－  利息及逾期罰款 1,341 3,008
－ 於和解時協議之補償（附註23） 14,647 －

貸款票據利息 1,025 －

41,598 3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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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a) 綜合收益表所列之稅項為：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3) (114 )

(3) (114 )

每間個別公司就稅務而言均持續錄得虧損，故毋須在本年度作出香港或海外利得稅撥備。

(b) 本集團及本公司賬項皆呈現遞延稅項資產淨額，故毋須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本集團及

本公司最大部份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有關稅項虧損而作出，分別約為9,111,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10,542,000港元）及5,69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598,000港元）。其
他遞延稅項資產項目並不重大。

8. 股東應佔虧損

股東應佔虧損包括一筆已列入本公司財務報表處理之虧損 142,75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238,881,000港元）。

９ .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照本集團本年度之股東應佔虧損 261,98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虧損
199,418,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99,313,502股（重列二零零一年：
289,141,377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法已作
出回溯性調整，以反映於二零零二年內因股份合併導致已發行股份數目之減少（附註24(d)）。

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兩年內均無存在潛在攤薄普通股。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星 港 地 產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報 38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4,453 11,929
未享用年假 －－－－－ －

強積金供款 92 149

4,545 12,078

11. 強制性公積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並無設立任何退休計劃。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本

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為全體香港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設立

強積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本集團之供款為強積金條例界定之僱員相關入息之5%，惟本集
團為每名僱員提供之每月供款不多於1,000港元。僱員亦由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向強

積金計劃作出相應金額之供款。強積金供款一經作出，即全屬僱員所有並計作僱員之累計利益。

強積金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之資產分開，由獨立管理之基金持有。

本集團在本年度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並已在收益表扣除之供款金額約為92,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149,000港元）。

12. 董事酬金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披露之董事酬金詳情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422 782

基本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3,080 6,987
強積金供款 49 36

3,551 7,805

董事酬金包括於本年度分別向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支付袍金284,000港元（二零零一年：
425,000港元）及1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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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董事酬金（續）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之董事人數如下：

董事人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零至1,000,000港元 8 13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 1
2,000,001港元至2,500,000港元 －－－－－ 2

於本年度，並無董事放棄酬金（二零零一年：1,395,000港元）。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向董事支付或應付酬金，作為加入本集團之獎勵或失去職位之賠償。

13.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五位最高薪酬人士中，四位（二零零一年：三位）為董事，彼等之酬金已於附

註12披露。其餘人士於本年度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216 1,408
強積金供款 11 21

227 1,429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向上述人士支付或應付酬金，作為加入本集團之獎勵或失去職位之賠償。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之五名最高薪酬人士（包括董事及其他僱員）人數如下：

僱員人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零至1,000,000港元 4 2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 1
2,000,001港元至2,500,000港元 －－－－－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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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

本集團

發展中 租賃物業 辦公室
投資物業 物業 裝修 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或估值：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120,000 1,030 1,422 1,297 1,915 125,664
添置 － － 128 97 － 225
轉撥至供重售物業

（附註18） (120,000 ) － － － － (120,000)
出售 － － － (9 ) (244 ) (253 )
撇銷 － (1,030 ) (1,422 ) (829 ) (606 ) (3,887)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28 556 1,065 1,749------------------ ------------------ ------------------ ------------------ ------------------ ------------------

代表：
成本 － － 128 556 1,065 1,749
估值 － － － － － －

－ － 128 556 1,065 1,749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 1,030 379 554 506 2,469
年度折舊費用 － － 153 139 341 633
出售 － － － (3 ) (73 ) (76 )
撇銷 － (1,030 ) (522 ) (455 ) (259 ) (2,266)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0 235 515 760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18 321 550 989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120,000 － 1,043 743 1,409 123,195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輛賬面值為55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63,000港元）之汽
車已按予一財務機構，作為本集團一筆貸款之抵押品（附註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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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續）

投資物業之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根據以下租約持有：

　租期逾50年之租約 － 100,000
　租期介乎10至50年之租約 － 20,000

－ 120,000

本公司

租賃物業 辦公室

裝修 設備 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 34 1,309 1,343
添置 128 384 － 512
出售 － － (244 ) (244 )
撇銷 － (27) － (27)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 391 1,065 1,584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 8 367 375
年度折舊費用 10 64 221 295
出售 － － (73) (73)
撇銷 － (2 ) － (2 )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 70 515 59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8 321 550 989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6 942 968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輛賬面值為55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763,000港元）之汽
車已按予一財務機構，作為本集團一筆貸款之抵押品（附註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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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屬公司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按成本 24,194 208,904
相關成本 － 8,000
貸款予附屬公司 976,810 1,029,056

1,001,004 1,245,960

減：減值虧損 (1,000,773) (1,134,062)

231 111,898

借予附屬公司之貸款乃無抵押、不附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董事認為主要貢獻本集團業績或持有本集團資產或負債重要部份之附屬公司之詳情載列如下。

本公司董事認為，呈列所有附屬公司之資料將令內文過於冗長。

主要業務及 已發行股本／ 所持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詳情 實際權益

直接附屬公司

禮譽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10,000股每股 100%
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𡂴順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Diamond Gold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在香港投資物業 1股每股面值 100%
1美元之普通股

禮勝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10,000股每股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嘉利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在中國投資控股 10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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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屬公司投資（續）

主要業務及 已發行股本／ 所持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詳情 實際權益

港泰地產發展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有限公司 1港元之普通股

鉅順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百馥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順軒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為本集團 2股每股面值 100%
提供資金 1港元之普通股

俊協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在中國投資控股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豪啟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德毅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威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10,000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Wholesome Investments 香港 在香港投資物業 2股每股面值 100%
Limited 1港元之普通股

Wisehall Star Limited 香港 在香港投資控股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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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附屬公司投資（續）

主要業務及 已發行股本／ 所持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經營地點 註冊資本詳情 實際權益

間接附屬公司

華建有限公司 香港 在中國投資控股 2股每股面值 100%
1港元之普通股

*北京星港環宇網絡系統 中國 在中國投資控股 註冊資本 81%

有限公司 人民幣15,000,000元
（中外合資公司）

*北京環宇和平衛星應用 中國 在中國提供系統 註冊資本 61%
有限責任公司 集成服務 人民幣10,000,000元

（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概無發行任何債務證券。

* 賬目並非由羅申美會計師行審核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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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投資證券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證券，按成本 －－－－－ 336,268
相關成本 －－－－－ 18,700
貸款予接受投資公司 －－－－－ 39,818
減：減值虧損 －－－－－ (284,786)

－－－－－ 110,000
會所債券 997 997

997 110,997

投資證券包括一項在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賬面值為110,000,000港元於新利成（亞洲）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新利成」）之投資。新利成透過一中介公司持有洛陽金水灣大酒店有限公司（「洛陽金

水灣」）之權益。洛陽金水灣之主要資產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之金水灣大酒店（「該酒

店」）。本集團於洛陽金水灣之應佔權益約為40%。誠如中期報告所披露，董事局得知一獨立第
三方聲稱其獲授予收購洛陽金水灣60%權益之認購權。董事會當前正查核洛陽金水灣之業權問
題，並於其後聘請多間香港及中國律師行檢討於二零零零年九月收購洛陽金水灣時之業權問題。

該等律師行均達致同一結論，認為上述之中介公司現時並無而過去亦未曾擁有金水灣酒店之任

何股權。因此，本集團在完成二零零零年九月之交易時，並無收購賣家聲稱擁有之有關該酒店

資產。由於投資於新利成之賬面值不再獲任何資產或業務支持，董事會決定即時撇銷於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面值。

鑑於事態嚴重及賣家明顯欺詐行為，董事會現正會同一律師行檢討有關事項，並評估對賣家索

償120,000,000港元投資成本連利息及其他相關成本之可能性。然而，法律案件需時甚久，成
果亦極為難以預料，故並無就從賣家收回有關款項之可能性確認作或然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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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投資證券（續）

董事會亦展開深入探討及重新評估本集團其餘投資證券組合，並察覺此等投資證券有部份已無

實質業務，有部份在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零年簽訂及完成原來之銷售及購買交易時已出現嚴重

之遺漏。因此，董事會認為，該等投資證券之價值已無法以其各自之投資或投資公司的有關資

產所支持，遂決定在本年度全面撇銷該等投資證券之成本。本集團經已在過往年度全數撥備該

等投資證券之賬面值，故在本年度撇銷該等投資證券並未引致額外虧損。雖然撇銷該等投資證

券成本，董事會仍積極考慮任何可收回投資款項之可行方法，包括對賣家興訴。

17. 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97,500 100,000
轉撥自固定資產 －－－－－ 20,000
出售 (80,000) －－－－－

撇減 (6,500) (22,50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00 97,500

以下為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之賬面值分析：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根據以下租約持有：

　租期逾50年之租約 11,000 17,500
　租期介乎10至50年之租約 －－－－－ 80,000

11,000 9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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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續）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可變現淨值列賬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賬面值為11,000,000港
元（二零零一年： 97,5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為 11,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
17,500,000港元）之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抵押予一銀行，作為第三方獲授該銀行備用信貸額之
抵押。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將上述物業交吉予按揭銀行。

18. 供重售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73,015 75,000
轉撥自固定資產 120,000 29,520
出售 (139,015) (1,885)
撇減 (21,500) (29,62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2,500 73,015

供重售物業之賬面值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根據以下租約持有：

　租期逾50年之租約 24,000 48,500
　租期介乎10至50年之租約 8,500 24,515

32,500 73,015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可變現淨值列賬之供重售物業之賬面值為32,500,000港元（二
零零一年：73,015,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為32,5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48,500,000港元）之
供重售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備用信貸額之抵押（附註21(a)及附註22(a)）。於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將一項賬面值12,000,000港元租期逾五十年年期之物業交吉
予按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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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 162 754 26 －－－－－

其他應收款項 19,858 24,562 3,822 24,027
預付款項及按金 667 1,947 142 505

20,687 27,263 3,990 24,532

附註： 本集團大部份營業額乃根據有關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出售物業所收取之款項。其餘營業額份額

為租金收入。租金收入之付款條款乃根據租賃協議釐定，款項一般於每個月之首日到期須付。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60日 135 86 －－－－－ －

61至90日 －－－－－ 300 －－－－－ －

逾90日 27 368 26 －

162 754 26 －

2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附註 (a)） 1,388 1,385 －－－－－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附註(b)） 89,074 88,761 45,966 62,516
已收租約按金 875 2,141 －－－－－ －－－－－

欠附屬公司款項（附註 (c)） －－－－－ － 22,135 24,621
董事貸款及欠款（附註 (d)） 8,051 6,325 8,051 6,325

99,388 98,612 76,152 9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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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附註：

(a)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60日 142 521 －－－－－ －

61至90日 45 163 －－－－－ －

逾90日 1,201 701 －－－－－ －

1,388 1,385 －－－－－ －

(b) 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中包括應付予一銀行之累計利息15,553,000港元。有關款項
乃根據管理層對相關息率作最佳估算後作出並入賬。按管理層估算之利息及罰息率分別為最

優惠利率加2至3厘及加 8至10厘。

(c) 欠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d) 董事貸款及欠款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21. 短期借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附註 (a)） 67,879 96,956 431 448
銀行貸款，有抵押 －－－－－ 3,000 －－－－－ 3,000
其他貸款，有抵押（附註 (b)） 10,000 1,080 10,000 1,080
其他貸款，無抵押 －－－－－ 2,620 －－－－－ 2,620
貸款票據（附註 (c)） 15,000 － 15,000 －

92,879 103,656 25,431 7,148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星 港 地 產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報 50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1. 短期借款（續）

附註：

(a) (i) 18,690,000港元銀行透支乃以本集團賬面值為12,000,000港元之供重售物業作抵押，
並由第三者擔保。另48,758,000港元銀行透支亦由同一第三者擔保。本集團並未償還
上述之銀行透支，故銀行向該第三者要求清還款項。於二零零二年年內，第三者發出傳

訊令狀連同索償書，聲稱本公司應賠償第三者上述之透支結餘及累計利息15,553,000
港元。有關累計利息已計入財務報表附註20(b)所述之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內。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日提交及送達抗辯書。

(ii) 其餘銀行透支結餘431,000港元並無抵押。

(b) 其他貸款由一名執行董事擔保。

(c)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二日向一名認購人士（「認購人士」）發行本金總額達15,000,000港
元之貸款票據（「票據」）。認購人士將有權於下列所有條件獲覆行日期起隨時及不時將全部或

部份本金額轉換為本公司股份（「轉換股份」），而每次轉換之金額則為2,500,000港元或其倍
數：

(i) 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以通過決議案方式批准根據票據發行及配發轉換股份；

(ii) 完成股本重組（附註24(c)及 (d)）及生效；及

(iii) 聯交所批准轉換股份上市及買賣。

於股份轉換時，每股股份之價格應為0.1港元（可予調整）。票據由發行日起按下列利率計
息：

(i) 轉換權可予行使前年息12厘；及

(ii) 轉換權成為可予行使後年息4厘。

於結算日，上述條件當中僅得一項獲履行，因此票據仍為貸款票據，並無附帶換股權，

利息為每年12厘，須於到期日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二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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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長期借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有抵押 19,579 149,954 594 771
貸款（附註 (b)） 26,586 － －－－－－ －

長期借款之即期部份 (45,836) (134,207) (265) (250 )

329 15,747 329 521

長期借款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而上列長期借款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有抵押（附註 (a)） 18,985 140,003 －－－－－ －

銀行貸款（附註 (b)） 26,586 － －－－－－ －

其他貸款，有抵押（附註 (c)） 594 9,951 594 771

46,165 149,954 594 771
長期借款之即期部份 (45,836) (134,207) (265) (250 )

329 15,747 329 521

附註：

(a) 銀行貸款由本集團兩項賬面值合共20,500,000港元之供重售物業作抵押，並由第三者提供擔
保。

(b) (i) 為數9,198,000港元之銀行借款由一名第三者擔保。本集團並未償還該銀行借款，故該
銀行向本集團發出傳訊令狀要求清還款項。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已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六日

宣判該銀行勝訴。

(ii) 為數9,886,000港元之銀行借款由一名第三者擔保。本集團並未償還該銀行借款，故銀
行向該第三者要求清還款項。於二零零二年年內，第三者發出傳訊令狀連同索償書，聲

稱本公司應賠償第三者上述透支結餘及累計利息4,374,000港元。有關累計利息已計入
財務報表附註20所述之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內。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已於二
零零二年四月三日宣判該銀行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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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長期借款（續）

(iii) 為數7,502,000港元之銀行借款由一名第三者擔保。本集團並未償還該銀行借款，故銀
行向該第三者要求清還款項。於二零零二年年內，第三者發出傳訊令狀連同索償書，聲

稱本公司應賠償第三者上述透支結餘及累計利息2,844,000港元。有關累計利息已計入
財務報表附註20所述之本集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內。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七
月十日提交及送達抗辯書。

(c) 其他貸款由本公司之一輛汽車作抵押。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之長期借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通知或一年內 45,836 134,207 265 250

第二年 302 6,010 302 250
第三至第五年 27 9,737 27 271

46,165 149,954 594 771

23. 應付債券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債券 2,047 27,105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債券持有人Mohawk LLC訂立和解協議（「協議」）。根據
協議及待本公司履行其於該協議項下之責任後，本公司在根據訂約雙方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三

日訂立之贖回協議不時累積之債務之一切償還責任及負債將獲解除及作履行論。本公司將 (i)向
Mohawk LLC支付1,250,000美元現金； (ii)按面值每股0.025港元之價格向Mohawk LLC發行
1,365,000,000股本公司新股；及(iii)就Mohawk LLC所合理錄得之法律成本及開支向Mohawk LLC
提供現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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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付債券（續）

就上述 (i)而言，本公司已於本年度支付987,500美元。

就上述 (ii)而言，合共1,365,000,000股新股已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發行予Mohawk LCC（附註
24(b)）。

簽訂協議及發行新股後，Mohawk LLC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四日提出要求本公司清盤之呈請已在二
零零二年四月十五日在雙方同意下撤銷。

24. 股本

股份數目

附註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一年：0.025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32,000,000 800,000
增加股本 (a) 32,000,000 800,000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000,000 1,600,000
削減面值 (c)(i) － (1,536,000)
增加股本 (c)(i) 1,536,000,000 1,536,000

合併股份 (d) (1,584,000,000) －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00,000 1,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一年：0.025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28,914,137 722,853
發行股份 (b) 1,365,000 34,125
削減面值 (c)(ii) － (726,699)
合併股份 (d) (29,976,407) －

行使認股權 (e) 62 －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2,792 3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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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續）

於上年及本年度內，曾進行下列與本公司股本有關之交易：

(a) 藉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800,000,000港元
增至1,600,000,000港元，方式是增設3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股，
該等新股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當時之現有股份享有相同權益。

(b)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向債券持有人按面值發行1,36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5港元
普通股（附註23）。

(c)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根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項特別決議案：

(i) 削減本公司法定股本面值由每股 0.025港元減至 0.001港元，以至法定股本由
1,600,000,000港元削減至64,000,000港元。

在削減股本生效後，本公司法定股本增至 1,600,000,000港元，方法為增發
1,53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

(ii) 削減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由756,978,000港元減至30,279,000港元，方法為註銷
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0.024港元，至使本公司全部已發行每
股面值0.025港元股份之面值削減0.024港元至每股0.001港元；

削減股本所產生之726,699,000港元進賬已按照香港特區高等法院指令轉撥至本公
司之特別股本儲備（附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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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續）

(d)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通過之一項普通決議案，在上文附註 (c)(i)所述之削減股本
生效後，1,600,000,000,000股本公司法定股本中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合併為

1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合併比例為每1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
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為每股0.10港元之合併股份。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亦合併為302,792,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股份。

有關削減股本之特別決議案（附註24(c)）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獲香港特區高等法
院批准，並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式於公司註冊處登記。合併股份之決議案

亦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效。

(e) 認股權數目於本年度內之變動如下：

認股權數目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於一月一日 70,000,000 90,000,000
獲行使（附註） (62,237) －

作廢 (69,937,763) (20,000,00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 70,000,000

附註： 認股權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獲行使，致使62,237股（二零零一年：零）按每股
0.025港元（二零零一年：零）之價格發行，產生款項為面值62港元（二零零一年：零
港元）普通股股本及股份溢價1,494港元（二零零一年：零港元）（附註25）。於行使日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股份公平值為62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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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儲備

(a)

本集團

特別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㶅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318,399 － 473 (787,972 ) (469,100 )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之㶅兌差額 － － (295) － (295)

本年度虧損 － － － (199,418 ) (199,418 )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318,399 － 178 (987,390 ) (668,813 )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318,399 － 178 (987,390 ) (668,813 )
行使認股權所發行股份 2 － － － 2
本年度虧損 － － － (261,984 ) (261,984 )
削減股本面值 － 726,699 － － 726,699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8,401 726,699 178 (1,249,374 ) (204,096 )

上述股份溢價賬之應用受香港公司條例第48B條所規管。

特別股本儲備之應用受香港特區法院頒佈之法令所規管。根據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之高等法院令狀，當本公司仍屬上市公司時，有關結餘按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第79C
條（或其他任何法定改動或修訂）應被視為本公司之不可分派儲備，惟(1)本公司可自由動

用該特別股本儲備作股份溢價賬可予動用之用途；及 (2)特別股本儲備賬貸項金額可於生
效日期後在發行新股收取代價或以可分配溢利作資本化時所導致已繳足股本或股份溢價

之貸項金額的增加部份作相同幅度之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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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儲備（續）

(b) 本公司

特別

股份溢價 股本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318,399 － (792,734) (474,335)
本年度虧損 － － (238,881) (238,881)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8,399 － (1,031,615) (713,216)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318,399 － (1,031,615) (713,216)
行使認股權所發行股份 2 － － 2
本年度虧損 － － (142,752) (142,752)
削減股份面值 － 726,699 － 726,699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8,401 726,699 (1,174,367) (129,267)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分配予本公司股東之儲備總額為零港元（二零零一年：

零港元）。

股份溢價賬之應用乃受香港公司條例第48B條所規管。

特別股本儲備之應用受香港特區法院頒佈之法令所規管（詳情請參閱附註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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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除稅前虧損與經營業務所得／（所耗）現金淨額之調節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261,987) (199,769)
經調整：

融資成本 41,598 36,302
利息收入 (1) (537 )
折舊 633 941

商譽之減值虧損 －－－－－ 40
出售／撇銷固定資產之淨虧損／（收益） 1,702 (15)
呆壞賬 －－－－－ 917
投資物業之重估虧絀 －－－－－ 83,670
投資證券之減值虧損 －－－－－ 4,19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虧損 (3,100) 6,118
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 －－－－－ 1,030

投資證券之撇銷 110,000 －－－－－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虧損 (111,155) (67,107)
應收關連方款項減少 – 282
供重售物業減少 160,515 29,620
供重售之發展中物業減少 86,500 22,50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6,576 (6,58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19,237) 42,314
欠關連方款項減少 －－－－－ (35,727)

經營業務所產生／（所耗）現金 123,199 (14,699)
已付利息 (4,815) (6,761)

已付香港利得稅 －－－－－ (65)
獲退回香港利得稅 3 124

經營業務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18,387 (2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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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收購附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購之資產淨值：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22,731
銀行及現金結存 －－－－－ 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3,258)

有抵押銀行貸款 －－－－－ (19,527)

－－－－－ (40)
商譽 －－－－－ 40

－－－－－ －－－－－

(c)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分析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所得之銀行及現金結存與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

及現金等值物之流入淨額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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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d) 出售附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之資產淨值：

固定資產 －－－－－ 11,167
投資證券 59,638 －

投資證券之減值虧損 (59,638) －

供重售物業 －－－－－ 1,88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 19
銀行及現金結存 －－－－－ 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211 )
有抵押其他貸款 －－－－－ (6,320)

－－－－－ 6,541
雜項成本 －－－－－ 53

－－－－－ 6,594
出售時淨收益／（虧損） 3,100 (6,118)

3,100 476

償付方式：

現金代價 3,100 476

(e)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之分析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代價 3,100 476
雜項成本 －－－－－ (53)
已出售之現金及銀行結存 －－－－－ (1 )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 3,100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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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f) 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股本及

股份溢價 銀行貸款 其他貸款 貸款票據 債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 1,041,252 120,649 11,000 － 23,400
債券拖欠款項之罰款 － － － － 3,705
新增貸款 － 3,000 9,200 － －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增加 － 19,527 － － －

出售附屬公司時解除其他貸款 － － (6,320 ) － －

償還貸款 － (173 ) (229 ) － －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41,252 143,003 13,651 － 27,105
發行股份 34,127 － － － －

削減面值 (726,699 ) － － － －

新增貸款 － － 25,000 15,000 －

償還貸款 － (97,432 ) (28,057 ) － －

債券拖欠款項之罰款 － － － － 1,170
轉撥自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之應計利息 － － － － 953
於債券和解時協議之補償 － － － － 14,647

償還債券（附註(g)） － － － － (41,828 )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48,680 45,571 10,594 15,000 2,047

(g) 主要非現金交易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償還債券共34,125,000港元之款項以發行
1,365,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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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經營租約承擔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

額如下：

辦公室物業應付之經營租約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10 1,816 210 －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23 1,059 123 －

333 2,875 333 －

28. 未來經營租約安排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不可撤回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金收款總額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757 3,790 202 －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34 2,143 －－－－－ －

4,291 5,933 202 －

29. 比較金額

若干比較金額已予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


